附件1
钦州市民营医疗机构卫生信誉度量化分级评分标准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评定等级：              
	量化
指标
	评分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
分
	扣分原因

	
机构
准入
管理
（9分）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效。（※）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悬挂显著处。（2分）
3.按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范围开展诊疗活动。（3分）
4.医疗机构招牌、医疗文书以及科室设置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审批或备案一致。（4分）
	※
2

3

4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无效的立即责令停止执业活动，并依法处理。
2.未悬挂的扣2分，未悬挂于显著处的扣1分。
3.超出登记范围开展诊疗活动的扣3分。

4.有一项不一致的扣2分，扣完为止。
	
	

	医护
人员
准入
管理
（8分）
	1.建立医护人员技术档案。（2分）
2.医护人员上岗穿戴工作衣帽、佩戴证件上岗。（3分）
3.人员应满足开展《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准科目的需要。（3分）
4.无非卫生技术人员独立从事医疗执业活动。（※）
	2
3

3

※
	1.未建立医护人员技术档案扣2分；部分建立扣1分。
2.医护人员1人未穿戴工作衣帽、佩戴证件上岗的扣1分，扣完为止；
3.一个核准诊疗科目无卫生技术人员扣3分。
4.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独立从事医疗执业活动的立即责令停止，并依法处理。
	
	

	
医疗
质量
（12分）
	1.不具备静脉用药条件开展静脉用药业务的。（※）
2.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合理使用抗生素、激素。（2分）
3.处方笺等病历资料书写规范并妥善保管；（4分）
4.落实门诊日志并书写规范。（6分）
	※

2

4

6
	1.不具备静脉用药条件开展静脉用药业务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处理。
2.不合理的扣2分。
3.处方笺等病历资料书写不规范、不按规定妥善保管的扣4分。
4.不落实门诊日志的扣6分，一项书写不规范扣2分，扣完为止。
	
	

	管理
制度
（4分）
	制定相关工作制度和人员岗位职责符合国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院工作制度与人员岗位职责。（4分）
	4
	缺一个制度扣0.5分，扣完为止。
	
	

	


医疗
废物
管理
（8分）
	1.成立管理组织机构，各项相关制度齐全。（1分）
2.医疗废物分类收集，医疗废物来源、种类、数量记录完整。（1分）
3.暂存处有明显标识，有“六防”设施，有定期清洁消毒记录。（2分）
4.收集人员个人防护，相关人员培训、体检记录。（2分）
5.禁止将医疗废物混入生活垃圾。（1分）
6.有污水处理设施并能正常运行，有消毒效果监测并有记录。（1分）
	1

1

2

2

1
1
	1.未成立管理组织的扣0.5分，相关制度不健全的扣0.5分。
2.医疗废物未分类收集的扣0.5分，医疗废物来源、种类、数量记录不完整的扣0.5分。
3.暂存处无明显标识的扣0.5分，无警示标识的扣0.5分，“六防”设施不全扣0.5分，无定期清洁消毒记录的扣0.5分。
4.无防护用品的扣0.5分，不落实个人防护的扣0.5分，无相关人员培训记录的扣0.5分，不按规定落实体检的扣0.5分。
5.将医疗废物混入生活垃圾的扣1分。
6.无污水处理设施或不能正常运行的扣1分，没有消毒效果监测并有记录的扣0.5分。
	
	

	
传染病
防治管理
（7分）
	1.成立传染病防治组织机构，以文件为准。（1分）
2.有传染病防治管理及疫情报告制度，有传染病疫情登记表，有专人管理，无瞒报、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现象。（3分）
3.发生疫情时落实预检分诊，配备人员、物资。（3分）
	1


3


3
	1.未成立传染病防治组织机构的扣1分。
2.无传染病防治管理及疫情报告制度扣1分；无传染病疫情登记表或无专人管理扣1分；有瞒报、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现象的扣1分。

3.发生疫情期间未落实预检分诊2分，不配备相应人员、物资的扣1分。
	
	

	医院感
染管理
（6分）
	1.成立组织机构。（1分）
2.各项制度齐全。（1分）
3.医院重点部位（手术室、治疗室、消毒供应室等）布局、设施及工作流程合理。（4分）
	1
1
4
	1.未成立组织机构的，扣1分。
2.一项制度不健全的扣0.5分，扣完为止。
3.医院重点部位布局、设施及工作流程不合理各扣1分；一处无消毒记录的扣1分。
	
	

	母婴
保健
管理
	1.非法开展胎儿性别鉴定或终止妊娠手术的。（※）
2.机构“双准入”。（※）
3.人员“双准入”。（※）
	※

※
※
	1.未经批准擅自开展胎儿性别鉴定或终止妊娠手术的，立即停止执业活动并依法处理。
2.机构未获“双准入”的，立即停止执业活动并依法处理。
3.人员未获“双准入”的，立即停止执业活动并依法处理。
	
	

	消毒产品
管理
（5分）
	1.索证齐全、登记完整、规范。（3分）
2.消毒产品储存符合要求；临床、库房无过期消毒产品。（2分）
	3
2
	1.未索证的扣2分；索证不齐全、记录不规范的各扣1分。
2.消毒产品储存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临床、库房发现有过期消毒产品的扣1分。
	
	

	麻醉和
精神药
品管理
（6分）
	1.获得批准。（※）
2.成立了组织机构，各项制度健全。（1分）
3.实行“五专”管理。（5分）
	※
1
5
	1.未获得批准不得擅自使。
2.未成立组织机构的扣0.5分；制度不健全的扣0.5分。
3.未实行“五专”管理中的“一专”管理的扣1分，扣完为止。
	
	

	医疗广
告管理
（3分）
	1.取得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疗广告证明》发布医疗广告。（2分）
2.发布医疗广告符合有关规定、用语规范。（1分）
	2

1
	1.未获批准擅自发布医疗广告的扣2分。
2.发布医疗广告不符合相关规定、用语不规范的扣1分。
	
	

	

放射
诊疗
管理
（9分）
	1.获得《放射诊疗许可证》开展放射诊疗工作并办理诊疗科目登记。（※）
2.《放射诊疗许可证》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同时校验；各项管理制度健全。（1分）
3.开展放射诊疗诊断工作的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资格；从事放射诊疗工作的人员佩戴个人剂量计，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定期进行专业及防护知识培训，并建立个人剂量档案、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和教育培训档案。（4分）
4.按照规定对放射诊疗设备、工作场所及防护设施进行监测和检查，应当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规定，并在放射诊疗工作场所入口处，设有电离辐射警告标识。（2分）
5.按照规定配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1分）
6.按照登记的放射诊疗项目从事放射诊疗工作。（1分）
	※


1

4





2



1

1
	1.未获得《放射诊疗许可证》开展放射诊疗工作或未办理诊疗科目登记的立即停止放射诊疗工作并依法处理，取消评级资格。
2.未同时校验的扣0.5分；各项制度不健全的扣0.5分。
3.开展放射诊疗诊断工作的人员，不具备相应的资格的扣1分；从事放射诊疗工作的人员不佩戴个人剂量计扣1分；未进行职业健康体检的扣1分；未定期进行专业及防护知识培训并记录的扣0.5分；未建立个人剂量档案、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和教育培训档案的扣0.5分；
4.未按照规定对放射诊疗设备、工作场所及防护设施进行监测和检查的扣1分；在放射诊疗工作场所入口处，未设有电离辐射警告标识的扣1分。
5.未按照规定配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扣1分。
6.未经批准擅自变更放射诊疗项目或者超出批准范围从事放射诊疗工作扣1分。
	
	

	医疗安全
（3分）
	制订医疗质量安全事故报告与预警制度、医疗事故防范预案，及时分析、处理医疗质量安全事故和医疗事故，有应用分析结果及改进工作记录。（3分）
	
3
	
无相应制度扣3分。
	
	

	医保政策及基本药物制度执行情况
（6分）
	1.执行国家有关医保政策。（3分）
2.执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3分）
	3
3
	1.执行国家有关医保政策不规范的扣1分，违反有关规定受到查处的扣3分。
2.执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不规范的扣1分，违反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受到查处的扣3分。
	
	

	坚持中西医并重
（4分）
	1. 积极参加中医药培训，每年参加学习培训不少于2次。（2分）
2. 开展中医药文化知识宣传和普及活动，每年牵头组织开展文化知识宣传和普及活动不少于2次。（2分）
	[bookmark: _GoBack]2
2
	1. 参加学习培训，提供参加的通知、现场图片、培训课件等相关证明材料；每少一次扣1分。
2. 开展中医药文化知识宣传和普及活动，提供开展活动的通知、现场活动照片等相关证明材料；每少一次扣1分。
	
	

	
有关
动态
管理
（10分）
	1.按时参会，按时报送有关材料。（2分）
2.量化分级评定“等级标牌”悬挂于显著处。（2分）
3.医疗事故。（4分）
4.评定后一年内受到行政处罚情况。（2分）
	2
2

4
2
	1.开会迟到、早退扣1分，无故缺席的扣2分，不按时报送有关材料的扣1分，扣完为止。
2.未悬挂的扣2分，未悬挂于明显处扣1分。
3.发生医疗事故经鉴定为医疗机构负完全责任的，扣4分，医疗机构负主要责任的扣2分，医疗机构负次要责任的扣1分。
4.评定后医疗机构年内有一次违法行为受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罚的，必须降低一个等级，且取消评审期内A级评审资格。
	
	

	合计
（100分）
	
	100
	
	
	

	注：1、有关情况说明，此表适用于本市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各级各类民营医疗机构；2、“※”是关键监督项目，如果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则评为D级医疗机构；3、可以合理缺项；4、结论：标化分90分～100分为A级，标化分75分～89分为B级，标化分60分～74分为C级，标化分60分以下的为D级。


应得分：                   实得分：                  标化分：                          
被检查单位陪同人签名（盖单位公章）：                                                   检查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